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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摘要> 

法律的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係民刑事責任不分，慰撫金與懲罰性賠償

淵源的社會背景接近，但不意味二者即同一概念；況早期侵權行為未能細緻

地類型化，自多以嚴重冒犯他人權益行為為責任客體。然當代民事賠償觀點，

已從加害人行為移轉至被害人損害的填補，故除有形身體受害外，隱私、情

感利益等受害，不限加害人主觀故意或過失，對被害人精神痛苦，得運用適

當方法衡量並填補。人格權及非財產損害賠償之「慰撫金」，已經歷一段奇

幻歷程，這二百年來很大的變化，是現代法律制度對保護源自社會的個人利

益需求的一種回應，反映一個國家所達成的法律和經濟發展。我國民法繼受

歐陸，過去非財產損害賠償較為保守，現今已有開展；民法嚴守民刑事體系

分離及損害賠償一元制，作為懲罰性賠償金計算之「損害額」，自包括財產

及非財產上損害。消費者保護法第 51條係新領域為達成特別目的之立法選

擇，其中牽涉「慰撫金」性質演變與社會價值的當代議題，依此脈絡，本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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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重思考「慰撫金」與「懲罰性賠償」之關係，觀察主要國家制度發展之趨

勢。適今（2021）年最高法院大法庭作成 108年度台上大字第 2680號裁定，

希望藉由更一步的探討，能有助於對此法律制度與概念因應時代的合理移

動，具清楚之理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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